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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涉及补充评估相关情况的公告 

 

鉴于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份拟收购的标的资产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55%股权定价所依据的

“华夏金信评报字[2015]139号”《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原评估报告”）评

估基准日为2015年5月31日，至今已超过一年的有效期限。为验证标的资产自2015

年5月31日以来是否发生对上市公司的不利变化，确认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定价的

合理性和公允性，保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公司董事会委托天津华夏

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15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对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的价值进行了补充评估，并出具了“华夏金信评报字[2016]149号”

《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补充评估报告”）。 

一、补充评估情况 

根据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华夏金信评报字[2016]149号”

《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2015年12月31日，在评估假设及限定条件成

立的前提下，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账面值为37,851.84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56,890.08万元，与原账面净资产比较增加值计人民

币 119,038.24 万元，增值率为314.48%。 

二、补充评估报告与原评估报告差异说明 

1、评估对象 

补充评估报告的评估对象为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与原

评估报告的评估对象一致。 

2、评估范围 

补充评估报告的评估范围为评估基准日经审计后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与原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估报告的评估范围一致。 

3、评估方法的选择 

补充评估报告采用了收益法和市场法两种评估方法进行评估，以收益法评估

结果作为评估结论，与原评估报告采用的评估方法一致。 

4、采用的评估假设 

由于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及其分、子公司的高新技术企业或小型微利企业

认定具有时效性，在补充评估报告中对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及其分、子公司的

认定情况进行了更新，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及其分、子公司均延续了之前的优

惠税率。补充评估报告采用的评估假设与原评估报告采用的评估假设一致。 

5、关键评估参数对比情况 

（1）预期收益及企业现金流情况 

原评估报告预期收益及企业现金流情况表（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5月31日）：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永续期 

营业

收入 
55,220.78 70,072.95 96,638.46 130,156.96 161,837.08 120,639.78 120,639.78 120,639.78 120,639.78 

净利

润 
10,131.55 14,233.74 17,778.30 25,794.50 33,517.96 32,558.04 34,770.53 37,318.24 37,318.24 

净现

金流

量 

- 1,196.69 2,633.29 2,773.17 2,519.60 -5,342.16 -0.00 0.00 46,112.46 

补充评估报告预期收益及企业现金流情况表（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12月31

日）：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永续期 

营业

收入 
50,395.31  68,807.24  87,173.52  107,908.15  129,127.99  102,044.24  102,044.24  102,044.24  102,044.24  

净利

润 
10,213.68  14,268.19  18,412.53  24,682.61  31,066.32  30,388.71  30,222.41  30,222.41  30,222.41  

净现

金流

量 

- -339.55 4,321.53  2,201.99  2,226.16  -350.01 37,373.16  37,373.16  37,373.16  

补充评估报告中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及净现金流量与原

评估报告有所差异，系根据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截至2015年12月31日实际经营

状况、投中标情况、在手合同订单情况等进行的最新预测，与其实际经营情况相



符。 

（2）折现率情况 

原评估报告折现率情况表（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5月31日）：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永续期 

折现率 13.25% 14.36% 15.65% 16.83% 15.21% 13.71% 12.13% 12.13% 

补充评估报告折现率情况表（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12月31日）：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永续期 

折现率 13.43% 14.07% 14.48% 14.91% 13.66% 13.66% 13.66% 13.66% 

补充评估报告所选用的折现率计算方法和基础参数选择标准与原评估报告

一致，但由于评估基准日不同，一方面，受中国人民银行多次降准降息等宏观经

济因素的影响，补充评估报告中无风险回报率和市场风险超额回报率基于新基准

日下的参照值略低于原评估报告，其中，无风险回报率由原评估报告中的3.96%

调整为3.69%，市场风险超额回报率由原评估报告中的8.21%调整为8.08%；另一

方面，依据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评估过程中对其资本结构的

预期亦有所调整，从而导致各年含资本结构因素的Beta风险系数有所变动，综合

两方面原因，两次评估报告中折现率有所差异，上述差异系基于宏观经济和嘉诚

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的实际情况，具备合理原因。 

6、评估结果对比情况 

项目 
原评估报告 

（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5月31日） 

补充评估报告 

（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12月31日） 
差异情况 

评估结论 148,209.90万元 156,890.08万元 

补充评估报

告评估值较

原评估报告

增加

8,680.18万

元 

净资产账面值 29,885.21 万元 37,851.84 万元 存在差异 

收益法评估 

结果 

截止评估基准日，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净资产账面值为 29,885.21 万元，采用收

益法评估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为 148,209.90 万元，与原账面

净资产比较增加值计人民币 118,324.69 

万元，增值率为395.93%。 

截止评估基准日，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净资

产账面值为 37,851.84 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

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56,890.08 万元，与原账面净资产比较增加值

计 人 民 币  119,038.24 万 元 ， 增 值 率 为

314.48%。 

存在差异 

市场法评估 

结果 

截止评估基准日，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净资产账面值为 29,885.21 万元，采用市

截止评估基准日，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净资

产账面值为 37,851.84 万元，采用市场法评估
存在差异 



场法评估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为 148,964.09 万元，与原账面

净资产比较增加值计人民币 119,078.88 

万元，增值率为398.45%。 

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50,898.39 万元，与原账面净资产比较增加值

计 人 民 币  113,046.56 万 元 ， 增 值 率 为

298.66%。 

评估结果的 

选取 
收益法作为评估结果及作价依据 一致 

通过上表比较可以看出，本次补充评估基准日账面净资产较前次评估增加

7,966.63万元，主要系标的公司实际经营情况良好，持续盈利所致；本次补充评

估结果较前次评估增值8,680.18万元，上升5.86%，表明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拟收购的标的资产在前后两次基准日之间未出现贬值。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批准程序和评估报告的核准备案程序的合法合规性，

补充评估结果对本次交易价格的影响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批准程序和评估报告的核准备案程序如下： 

1、2015年4月21日，本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等相关议案。 

2、天津市财政局于2015年10月29日印发了《接受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

表》及《关于同意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津财会

[2015]104号），完成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收购标的评估备案并同意本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3、2015年12月11日，本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等相关议案。 

4、2015年12月28日，本公司召开了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5、2016年4月15日，本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份发行规模、发行数量和增加价格调整机制的议

案》、《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6、2016年4月26日，本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份发行规模、发行数量和增加价格调整机制的议案

（修订稿）》、《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修订稿）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取消临时股东



大会并另行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7、2016年5月12日，本公司召开了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份发行规模、发行数量和增加价格调整机制的议案（修

订稿）》、《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修订稿）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8、2016年7月，为验证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自2015年5月31日以来是否发

生对上市公司的不利变化，原评估机构以2015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对嘉诚环保工

程有限公司进行了补充评估。 

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方案与交易定价原则已依法在相关协议中明

确约定，并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天津市财政局正式批准，

审批程序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推进过程中，本公司的股东大会决议及天

津市财政局的批复文件均在有效执行过程中；本次非公开发行拟收购标的嘉诚环

保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报告已经天津市财政局备案；鉴于本次

标的资产相关的《资产评估报告》已过有效期，本公司委托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

进行了补充评估验证，结果表明自2015年5月31日以来未出现对上市公司的重大

不利变化，两次评估结果之间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补充评估结果对本次交易价格及本次发行的影响 

根据原评估报告，以2015年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以收益法评估的价值为148,209.90万元。根据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

司与嘉诚环保股东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嘉诚环保于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前

的滚存未分配利润中3,000万元为嘉诚环保原股东享有，并在本次交易交割日前

完成分配，其余滚存未分配利润不再分配；交割日后，由嘉诚环保届时股东享有。

考虑上述情况后，《资产评估报告》确定嘉诚环保股东权益全部价值为145,209.90

万元。根据上述情况，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股权收购补充协议》，经交

易各方协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股权收购中，嘉城环保全部股东权益价

值确定为145,000万元，对应本次渤海股份收购嘉城环保55%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79,750万元。 

本次补充评估报告主要用于验证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定价的合理性和公允性，

不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收购资产的交易价格。 



渤海股份将继续按照以2015年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为基础，

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的交易价格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并经天津市财政局批准的非公开发行方案，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具有继续执行的效力。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 

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已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

资格的同一评估机构进行补充评估，两次评估均采用收益法与市场法进行评估，

并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在评估方法、评估假设等方面基本一致，不

存在重大差异。 

从标的公司两次的评估结果来看，两次评估不存在实质性差异，嘉诚环保工

程有限公司未出现对上市公司不利的变化，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的资产状况、

财务和盈利情况良好，评估结果差异具有合理性。 

补充评估结果表明标的资产未出现对上市公司的重大不利变化，补充评估结

果不影响本次交易定价。 

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交易定价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和批准程

序并明确载于相关协议中，作为本次标的资产交易作价依据的“华夏金信评报字

[2015]139号”《资产评估报告》已依法履行了备案程序，相关批准和备案程序

合法、有效；评估机构华夏金信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补充评估验证，补充评估结果

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不会对本次发行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因此，本次交易的对

价公允，继续按照以2015年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为基础，由交

易各方协商确定的交易价格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经渤海股份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并经天津市财政局批准的非公开发行方案，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7 月 11 日   




